
 

 

 海外國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注意事項 

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訂於 113 年 1 月 13 日（星期六）投票，選舉權人

須年滿 20 歲，總統副總統選舉人在臺繼續居住 6 個月；立法委員選舉人為 4 個月，在這段期間

申請入境恢復戶籍的民眾，請注意相關選舉權，別讓權益睡著了！ 

 【112 年 7 月 13 日（含當日）前】入境遷入(恢復戶籍)者： 

有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權 

 【112 年 7 月 14 日至 112 年 9 月 13 日】入境遷入(恢復戶籍)者： 

無總統副總統選舉權，有立法委員選舉權 

 【112 年 9 月 12 日至 112 年 12 月 4 日】受理申請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選舉權選舉

人登記 

1. 曾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，現戶籍被遷出國外者，向其最後遷出國外

時之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總統、副總統選舉人登記，經查核通知准予登記者，有總統、

副總統選舉權，無立法委員選舉權。【毋須恢復戶籍】 

2. 若仍欲恢復戶籍，則應先申請返國行使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，並經查核通知准予登記

後，始能恢復戶籍，才有總統副總統選舉權，但無立法委員選舉權。 

※戶籍遷出國外於 112.9.12-112.12.4 未依前揭方式申請返國投票，或申請後尚未經戶政 

事務所查核通知准予登記，而直接恢復戶籍者，不符合居住 6 個月以上之 

規定，沒有總統、副總統選舉權。 

 如有相關疑問，請洽各戶政事務所詢問，以保障民眾投票權！ 

 申請書 

 委託書 

 

https://www.hfengyuan.taichung.gov.tw/media/996810/%E5%9C%A8%E5%9C%8B%E5%A4%96%E4%B9%8B%E4%B8%AD%E8%8F%AF%E6%B0%91%E5%9C%8B%E8%87%AA%E7%94%B1%E5%9C%B0%E5%8D%80%E4%BA%BA%E6%B0%91%E8%BF%94%E5%9C%8B%E8%A1%8C%E4%BD%BF%E7%B8%BD%E7%B5%B1%E5%89%AF%E7%B8%BD%E7%B5%B1%E9%81%B8%E8%88%89%E6%AC%8A%E7%99%BB%E8%A8%98%E7%94%B3%E8%AB%8B%E6%9B%B8.pdf
https://www.hfengyuan.taichung.gov.tw/media/996809/%E5%9C%A8%E5%9C%8B%E5%A4%96%E4%B9%8B%E4%B8%AD%E8%8F%AF%E6%B0%91%E5%9C%8B%E8%87%AA%E7%94%B1%E5%9C%B0%E5%8D%80%E4%BA%BA%E6%B0%91%E8%BF%94%E5%9C%8B%E8%A1%8C%E4%BD%BF%E7%B8%BD%E7%B5%B1%E5%89%AF%E7%B8%BD%E7%B5%B1%E9%81%B8%E8%88%89%E6%AC%8A%E7%99%BB%E8%A8%98%E7%94%B3%E8%AB%8B%E5%A7%94%E8%A8%97%E6%9B%B8.pdf


   各戶政事務所於 112 年 9 月 1日至 12 月 

31 日辦理「戶籍逕遷至戶政事務所 1年以上者」清查 
，請民眾配合戶政人員辦理人口清查作業 

按清查人口作業規定第 2 點第 5 款規定，各戶政事務所於 112 年 9 月 1 日 

至 12 月 31 日辦理「戶籍逕遷至戶政事務所 1 年以上者」清查，請民眾配合戶政人員 

辦理人口清查作業，以落實戶籍登記，維護國民權益。 

 

 

 線上展期    線上續卡    線上預約 
 

 

https://moica.nat.gov.tw/renewcert.html
https://moica.nat.gov.tw/applyOnline.html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671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871


 

 民眾申辦國民身分證可以繳交數位相片 

為擴大便民服務效益，內政部開放申辦國民身分證可以繳交數位相片。只要在內政部戶政司全球

資訊網點選「網路申辦」，再點選「國民身分證影像上傳作業」，輸入身分證統一編號、戶籍地、

出生日期及驗證碼，就可以上傳數位相片電子檔，上傳後再到戶政事務所臨櫃申辦國民身分證，

戶政事務所就可以直接替您下載相片電子檔製作國民身分證，不用再繳交紙本相 

 上傳相片影像電子檔操作說明 

 政治獻金法宣導 

 個人對同一位（組）候選人捐贈政治獻金，不能超過 10 萬元；對不同位（組）候選人捐

贈，合計不能超過 30 萬元。 

 營利事業對同一位（組）候選人捐贈政治獻金，不能超過 100 萬元；對不同位（組）候選

人捐贈，合計不能超過 200 萬元。 

 有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的營利事業，不能捐贈政治獻金。 

    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
https://www.hfengyuan.taichung.gov.tw/media/999167/%E4%B8%8A%E5%82%B3%E7%9B%B8%E7%89%87%E5%BD%B1%E5%83%8F%E9%9B%BB%E5%AD%90%E6%AA%94%E6%93%8D%E4%BD%9C%E8%AA%AA%E6%98%8E.pdf


 

 112.9.16「112 年度歡樂節慶音樂會-豐台味」設攤宣導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
 


